
根據香港法
例第212章《侵害

人身罪條例》第40條
，任何人因普通襲擊
而被定罪，即屬犯可
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
訊的罪行，可處監禁
一年。在法律上襲擊
的定義很廣泛，就算
揮拳但完全沒有觸碰
到對方的身體，都可
構成普通襲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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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例第200章《
刑事罪行條例》第161條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
而取用電腦」 規定，任
何人意圖犯罪，或不誠
實地意圖欺騙，或目的
在於使其本人或他人不
誠實地獲益，或不誠實
地意圖導致他人蒙受損
失，而取用電腦，即屬
犯罪，一經定罪，可處
監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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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事
罪行條例》第60
條，任何人無合
法辯解而摧毀或
損壞屬於他人的
財產，意圖摧毀
或損壞該財產或
罔顧該財產是否
會被摧毀或損壞
，即屬犯罪，最
高刑罰可判監10
年。

刑
事
毀
壞
罪

根據《簡易程序
治罪條例》第23條，
任何人抗拒或阻礙依
法執行公務，或獲合
法授權或合法受僱執
行公務的公職人員或
其他人執行任何公務
，或抗拒或阻礙他人
合法地協助上述公職
人員或其他人執行任
何公務，均可處罰款
$1000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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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終被捕 涉四刑罪
搶女EO手機屢卸責 扣查14小時准保釋

大公報記者
張琦 突發專題組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
智峯上月24日於立法會內
，涉嫌強搶保安局女行政
主任（EO）的手機，而許
事後亦間接承認偷看過手
機內容。警方接報後，兩
度派員到立法會蒐證，經
調查逾一星期，昨晨在許
父屯門住所附近拘捕許智
峯，涉嫌 「普通襲擊」及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

取用電腦」兩罪。到晚上
十時，警方經進一步調查
後，指許同時涉嫌 「妨礙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及 「
刑事毀壞」。許被帶署扣
查近14個小時，至今日凌
晨獲保釋。接受採訪的多
名市民表示，許的行為不
僅冒犯女性，更涉及刑事
罪，警方採取拘捕行動合
情合理，許根本無資格再
擔任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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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本報經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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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姐：
如果係我被男人搶

嘢，會好驚，感覺被冒犯
。件事不單止侵犯女性，
搶嘢行為直頭唔可以接受
，你都唔會咁樣教小朋友
啦！作為立法會議員更加
要承擔責任。

許小姐：
呢啲行為真係欺負女性，

人哋隻手遞高咗，佢仲要好似
馬騮咁去搶，好唔尊重。仲話
人哋侵犯私隱，你搶手機嚟睇
一樣係侵犯私隱。之後認錯又
點？如果打完人say sorry得唔
得？搶嘢係刑事就應該要拉！

楊小姐：
男士搶人嘢無風度

！你遇到不合理事情咪
用議員身份譴責咯，平
時咁多嘢嘈，警察拉佢
係正常。如果自認有錯
，應該要退黨同唔做議
員，咁大個人咁幼稚！

警方消息稱，許智峯昨晨往屯門探望父
母，其間在附近街頭被探員截獲拘捕，11時
左右押返屯門警署扣查。約20名記者聞訊後
搶先趕抵警署外守候，至中午時分，許智峯
由多名探員帶上警方一輛白色七人車駛離屯
門警署，駛往舊灣仔警署，轉交網絡安全及
科技罪案調查科跟進。

至下午約2時20分，身穿淺藍色恤衫、深
色西褲及打呔的許智峯，由7名警員帶離警署
，乘搭之前的白色七人車前往灣仔警察總部
，現場所見，許未有戴上犯人頭套，警方亦
未有將他鎖上手扣。許智峯面容憔悴， 「頹
爆」登上警車，近半百傳媒在警署門外等候
，亦有約10名支持者叫口號，聲援許智峯。

當7人車離開警署時，傳媒爭相上前拍
照，場面混亂，警員要組成人鏈作分隔，擾
攘約15分鐘，7人車始能駛離前往灣仔警察
總部；警方證實，數名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
調查科探員，昨午與許智峯代表律師一同進
入位於堅尼地城羲皇臺的寓所搜查，逗留約
1小時後帶走一批證物，包括電腦、文件及
一個行李篋。

進一步調查後加控兩罪
警方表示，昨晨在屯門區拘捕一名36歲

姓許男子，涉嫌 「普通襲擊」及 「有犯罪或
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被捕男子現正被
扣留調查。案件由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
科跟進。昨晚十時十五分，警方表示經進一
步調查後，許同時涉嫌 「妨礙公職人員執行
職務」及 「刑事毀壞」。據了解，加控刑事
毀壞是由於許智峯涉嫌搶去女行政主任印有
議員樣貌的文件並棄置。今日凌晨零時30分
左右，許智峯獲准以一萬元保釋。

許智峯為奪取女行政主任（EO）的手
機，據稱與女方面貼面和近乎環抱，被指涉
嫌搶劫甚至非禮，但警方未以相關罪行拘捕

。有資深警官分析，許智峯與女行政主任面
貼面和近乎環抱，暫只是傳媒消息，如真有
此舉，也未必構成非禮，因證據顯示沒有非
禮動機，不會以此落案。

對於為何未以涉嫌搶劫的盜竊罪拘捕，
該警官稱動武搶走他人物品，雖已涉嫌觸犯
該罪，但因許搶奪後不久歸還，可能暫無充
足證據顯示 「意圖永久地剝奪他人財產」，
故暫未落案，但不排除進一步搜證後加控，
「就算歸還，法庭也可爭辯，是否查看資料

後，覺得無用才歸還？如覺得有用，就不歸
還？」

至於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該警官認為以此拘捕合理，因手機也是
電腦，搶走他人手機查閱資料，已涉嫌 「不
誠實意圖」。

議員資格或被罷免
對於許被捕期間未有被銬上手扣，他說

若疑犯無逃走、自殘或傷人跡象，可不用「
落孖葉」，「對方身份尊貴，可能也有影響。」

他續稱，警方調查多天才行動，因案件
涉及公眾人物，調查會更仔細，之後會諮詢
律政司意見才作拘捕。

事件發生於上月24日，立法會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委員會開會期間，許智峯涉嫌在會
議室外強行取去一名保安局女行政主任（
EO）的手機，之後跑進洗手間一度 「匿藏
」，許事後間接承認偷看過手機的內容。警
方於案發後翌日（25日）及本周三（2日）
兩度派員到立法會調查及蒐證，其間出動網
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之前表示，如果警方需要事發時的閉路電
視片段或其他證據，行管會及秘書處會盡量
配合。而許智峯不僅要面對警方的刑事調查
，亦將同時面對立法會的譴責動議，其議員
資格亦有可能被罷免。

【大公報訊】調查組、
記者陳達堅報道：許智峯由
搶手機到被捕這十多日來，
一直是全港關注的焦點。大

公報記者獨家追蹤，見證警方於拘捕許智
峯前24小時，派出便衣探員遙距跟蹤，透
過對講機通報其一舉一動。

許智峯前日下午約五時許，獨自駕車
離開立法會後，先到中環一家學校，接回
一子一女。其間警方便衣探員出動一輛私
家車，一輛七人車及一輛電單車，大約共
八人全程跟蹤。

記者發現，許智峯於過去三日一直無
更衣，直到被捕時穿戴同一件恤衫和領
帶，估計他自知難逃緝捕，變得不修邊

幅。
警方消息人士表示，十分重視案件，

一直有與律政司交換意見，由刑事情報科
人員掌握許的行蹤。由於網罪科人員檢驗
手機和搜集證據需時，至昨日警隊高層認
為時機成熟，遂下令採取拘捕行動。

至於民主黨質疑為何不參照去年拘捕
「佔中」搞手時採取 「預約拘捕」的做法

？消息人士解釋，每宗案件處理手法都不
一樣，沒有特別規定哪種拘捕方式，今次
行動搜證的考慮，由於本案屬一般刑事調
查，如果警方預約拘捕，可能引起對方防
範，毀滅證據。消息人士指，警方取得法
庭搜查令搜查許的住所，顯示法庭認同有
搜證的必要。

被捕前三日頹爆無換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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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嘢係刑事就應該要拉！􀎡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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